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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世纪华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业绩补偿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业绩补偿事项的基本情况

浙江世纪华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世纪华通”）于

2024 年 11月 6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下发的

《行政处罚决定书》（【2024】112号），根据《行政处罚决定书》的相关调查

结论，公司对 2020年度相关会计差错进行了更正，上述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导致

公司 2019 年重组的标的资产业绩未达承诺。依据公司与绍兴上虞吉仁企业管理

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现名“上海吉虞梵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以下简称“吉虞梵”）、绍兴上虞熠诚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现名“上海熠趣盛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熠

趣盛”）、上海曜瞿如网络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曜瞿如”）

（以下合称“补偿义务人”）签署的《业绩承诺及减值测试补偿协议》及其补充

协议中有关业绩补偿的约定，补偿义务人应对公司进行业绩补偿，具体需补偿情

况如下：

业绩补偿方
出让标的公司

股权比例

交易对价

（人民币万元）

应承担的补偿

比例

需补偿的股份

（股）

吉虞梵 5.00% 149,011.96 19.33% 24,473,850
熠趣盛 5.00% 149,011.96 19.33% 24,473,850
曜瞿如 15.87% 473,038.28 61.35% 77,680,000
合计 25.87% 771,062.20 100.00% 126,627,700

补偿义务人对《业绩承诺及减值测试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约定的补偿义

务承担互相连带责任。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4月 29日披露的《关于前期

会计差错更正导致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未达标需业绩补偿的公告》。

二、业绩补偿事项的进展



1、2025年 8月，吉虞梵先行履行其对应需直接承担的业绩承诺股份补偿义

务，向公司补偿股份 24,473,850股。公司已于 2025年 8月 20日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上述股份回购注销手续。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 2025年 8月 22日披露的《关于部分业绩承诺补偿股份回购注销完成及补偿

方案部分履行完毕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2、由于熠趣盛、曜瞿如未及时根据《业绩承诺及减值测试补偿协议》及其

补充协议履行业绩补偿义务，公司于 2025年 9月向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

会提起仲裁申请并已收到上海仲裁委员会送达的相关胜诉裁决书。上海仲裁委员

会裁定曜瞿如及熠趣盛应分别向公司交付77,680,000股及24,473,850股在世纪华

通 2019年重大资产重组中获得的世纪华通股份,并配合世纪华通办理前述股份的

回购注销手续；若不能及时（在相应裁决书生效之日起 30 日内）足额交付并配

合上述股份的回购注销，就交付不足的部分支付现金补偿款；现金补偿款计算方

式分别为：曜瞿如人民币 772,268,676元-[曜瞿如当前能够及时交付的股份数+(1+

转增比例0.2)×每股发行价格人民币11.93元]元；熠趣盛人民币 243,310,862元-[熠

趣盛当前能够及时交付的股份数+(1+转增比例 0.2)×每股发行价格人民币 11.93

元]；此外，上海仲裁委员会裁定熠趣盛、曜瞿如相应承担部分律师费及仲裁费。

3、公司收到前述仲裁裁决书后及时要求熠趣盛、曜瞿如按照裁决结果履行

给付义务，与熠趣盛、曜瞿如分别就需履行事宜进行了多轮沟通。于近日，熠趣

盛、曜瞿如分别向公司作出如下承诺：

（1）熠趣盛承诺将尽快筹措资金，以现金方式向世纪华通支付人民币

245,338,221.65元（含现金补偿款人民币 243,310,862元、律师费人民币 424,000

元以及仲裁费人民币 1,603,359.65元）。

（2）曜瞿如承诺将尽快筹措资金，以现金方式向世纪华通支付人民币

777,811,120.95元（含现金补偿款人民币 772,268,676元、律师费人民币 848,000

元以及仲裁费人民币 4,694,444.95元）。

（3）针对熠趣盛的现金补偿义务，吉虞梵、曜瞿如作为业绩补偿债务连带

责任人，承诺对熠趣盛的现金补偿义务承担连带责任；针对曜瞿如的现金补偿义

务，吉虞梵、熠趣盛作为业绩补偿债务连带责任人，承诺对曜瞿如的现金补偿义

务承担连带责任。



三、公司已采取的措施及后续安排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补偿义务人吉虞梵对应所需直接承担的业绩承诺补偿股

份 24,473,850股已于 2025年 8月 20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办理完成回购注销手续；熠趣盛及曜瞿如分别持有公司股份 2,500 万股及

3,987万股，上述股份全部处于质押或冻结状态。公司持续推进追偿工作，已采

取以下措施对上述补偿义务人进行追偿：

（一）及时且多次履行告知义务

公司分别于 2025年 5月 15日、2025年 6月 20日、2025年 8月 4日等多个

事项进展时点向补偿义务人发出相应告知函，书面告知业绩补偿回购注销事项及

具体方案流程，并敦促各方及时履行补偿义务。

（二）委托专业律师追偿

针对当时曜瞿如、熠趣盛未回函、未向公司表明业绩补偿意愿、未提供业绩

补偿所需文件的情况，公司及时聘请专业律师进行法律分析、材料整理等工作，

并于 2025年 9月 12日向上海国际仲裁中心提起仲裁申请，努力推进仲裁进度且

已收到上海仲裁委员会送达的“上国仲(2025)第 2832 号”裁决书以及“上国仲

(2025)第 2833号”裁决书，判决补偿义务人需履行业绩补偿义务。

（三）控制补偿义务人减持风险

鉴于曜瞿如在公司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之前已持续在减持公司股份，导

致截至公司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之际，其直接持有的股份数量已不足以覆盖

其需承担的业绩承诺补偿股份数量且不排除其持续减持的可能，公司委托律师向

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提起财产保全申请，申请冻结曜瞿如名下所持有的所有公

司股票，以控制其补偿不足的风险。上海徐汇区人民法院接受公司提交的财产保

全申请并予以立案，且经法院裁定，将曜瞿如名下的 39,870,000股公司股票全部

冻结或轮候冻结。

（四）收到裁决书后的多轮沟通与推进

收到仲裁裁决书后，公司向熠趣盛、曜瞿如发送《敦促履行仲裁裁决告知函》，

并就需履行事宜进行了多轮沟通。在公司管理层的不懈努力与敦促下，熠趣盛、

曜瞿如、吉虞梵于近日向公司作出前述业绩补偿事项相关承诺。公司已指定专项

工作小组，向曜瞿如、熠趣盛就其现金补偿义务进行催收，敦促其切实履行业绩

补偿承诺。



同时鉴于曜瞿如及熠趣盛此前并未及时履行业绩补偿义务，公司已向法院提

起强制执行申请，并同步对补偿义务连带责任人进行追偿。

四、风险提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尚未收到熠趣盛、曜瞿如应支付的业绩补偿款。公

司将密切关注本次业绩补偿事项后续进展，采取有效措施保护公司及广大投资者

的合法利益，并将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

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世纪华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四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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